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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项资金运作模式与效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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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基于科层政府不同价值取向，本文构造出专项资金运作模式的五种理想

类型，以扶贫领域专项资金运作为例，在经验层面对理论进行验证。同时，结合各省（区、

市）在扶贫工作中的现实表现，具体探析了各运作模式的综合运作效果。研究发现，在扶

贫领域中，并不存在整体科层型以及完全市场型这两种极端运作模式，多数省（区、市）归

属为有限市场型以及权力发包型的运作模式。在各种运作模式中，偏向市场化运作的任

务包干型运作模式所取得的扶贫效果最好，脱贫攻坚任务推进更为有力，但在资金使用

过程方面表现欠佳。而偏向科层控制的有限市场型以及权力发包型运作模式则表现出

较为稳健的特征。结合各模式归属数量，研究发现在扶贫领域中存在着运作效果与偏好

选择相悖的现象，即综合运作效果较好的任务包干型其归属数量最少，而有限市场型和

权力发包型等偏稳健性的运作模式归属数量反而最多，反映出多数地方政府在高压问责

下的“维稳”偏好。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综合地域治理情境、合理引入市场化机制、推

进对等性权责界定等优化策略，以期能够提升专项资金运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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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财政专项资金指的是上级政府（包含中央政

府）拨付本行政区域下级政府或本级政府拨付安排

的用于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公共事业等方面的具

有指定用途的专门资金，是各级政府都可安排的财

政专项支出。从总量和规模上来看，中央政府安排

的财政专项资金是我国财政专项资金的主要内容，

在平衡地区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引导重

点工程建设等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如何提升科层

政府各类专项资金运作能力，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所面临的各项治理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从本质上看，财政专项资金的运作有着双重目

标：一是在事本主义指导下，借由技术治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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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二是出于巩固

科层治理的目的，借专项之名来贯彻中央政府的政

策意图，效率性与权控性是专项资金运作的两个突

出特性。为了获取效率，项目制的运作机制被引入

专项资金的运作过程之中，专项资金被以偏竞争性

的方式“在行政层级体制之外灵活处理”（折晓叶、

陈婴婴，2011）。但是，地方政府在对资金运作效率

的追求过程中却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在项目

制模式下，原有的行政体制之外产生了一种新的

“项目权力”（渠敬东，2012），财政资源的竞争性配

置以及相应产权激励机制所包含的“技术理性”思

维超越了财政分配的公平属性，同时又在权力寻

租、精英俘获等制度性内耗下，造成财政专项资金

公平与效率的双重损失，专项资金的运作陷入失序

状态。权控与效率问题成为财政专项资金运作不

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如何平衡资金运作过程中

对权控与效率的追求成为科层政府能否向社会治

理深处扩展的关键。

在不断强调政府治理效能的背景下，专项资金

管理和运作问题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总体

来看，学界主要从结果评价、过程管理以及社会化

运作等角度展开。

一是从结果评价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更加精

准的评价体系设计，以跟踪问效的方式促进专项资

金供给效率的提升。绩效评价制度使财政资金管

理的关注点从投入转向支出效果（李洁雯，2012），

改变了传统专项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重投入、轻产

出”的制度性问题（鲍静、李春，2014）。该角度认

为，评价主体决定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公信力

（颜海娜，2017），不同评价主体启动绩效评价的动

力来源不一，最终所产生的评价效果相异。作为独

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政治主体，人大主导下的绩效

评价能够有效克服政府内部评价的角色冲突（郑方

辉、廖逸儿，2015），从而实现“将政府的收支行为置

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确保财政支出履

行其公共责任和财政收入用之于民”的制度构想

（郑方辉 等，2016）。

二是从过程管理的角度出发，关注专项资金分

配方式以及分配途径的科学性，强调通过分配过程

的公平公开以及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倒逼地方用

好资金。该角度认为，在财政专项资金传统项目分

配模式下，容易出现“跑部钱进”“领导拍板”“撒胡

椒面”式的资金分配（林江 等，2019），对财政资金

造成极大浪费。在分配方式上，学界主要关注“项

目制”的专项资金运作模式。“项目制”是在科层制

体系中嵌入市场化运作的一种分级管理机制（吴思

红，2020），通过“一对多”的选拔性审批，采用招投

标方式建立起项目优选机制（林江 等，2019）。当

然，该角度注意到，“项目制”在运作过程中，由于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和授权问题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项目运作中多元主体围绕行政权力、资

本和私人关系等，形成了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行

动者网络（罗良文、史少杰，2021），不同层级主体之

间利益交叉，因而产生诸如共谋、资金假配套等现

象（李祖佩、钟涨宝，2022），不断消解市场化竞争性

资源配置和相关管理制度的约束（吴思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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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从政府与市场合作的角度出发，通过采用

准市场化的竞争性购买方式，拓宽专项资金社会化

使用渠道，从而达到专项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不

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退民进”是公

共服务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岳金柱，2017）。财政专

项资金是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主要资金

来源（魏娜、陈俊杰，2020），在购买过程中，政府直

接支付财政资源和开辟活动空间给社会组织（管

兵，2015），社会组织则以政府政策导向为依据调整

自我发展方向（崔正 等，2012），体现了在科层体制下

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双向嵌入（龙翠红，2018）。在

“合作惯性”下（张汝立、陈书洁，2010），政府通过与其

有过合作的社会（市场）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以“拨改

投”“拨改保”等形式吸纳社会的专业服务能力实现国

家治理能力的建制性增长（杨宝，2014）。
综合来看，绝大多数研究者从财政专项资金的

绩效管理、分配模式、管理方式以及社会化运作等

维度展开了细致的研究，不同观点严谨合理。但具

体来看，无论是绩效管理还是社会化运作等内容，

都是聚焦于专项资金某一具体环节，研究的系统性

不足。同时，相关研究缺少与客观案例的对话，研

究成果的指导性不足。

那么，地方政府在推动专项资金所涉及的各项

权力运作的过程中是否会形成各异的运作模式？

不同模式又呈现出怎样的运作特点？如何提升专

项资金的综合运作水平？这是本研究尝试回答的

问题。

二、从整体科层到完全市场：一个分析框架

（一）权控与效率：财政专项资金运作的目标指向

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是我国财政专项资金的主

要内容和典型形式，其中所蕴含的体制结构和机制

特点成为观察整个科层政府专项资金运作特征的

重要窗口。鉴于此，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主要建立在

对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考察之上。

我国国家治理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一统的权威

体制与地方性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周雪光，

2011）。任何依靠国家体制运作的内容都兼具维护

国家统治和上层权威的目的，但同时又有着向效率

追逐的驱动力，财政专项资金的运作尤为如此。一

方面，中央政府财政专项资金作为在资源高度集中

条件下中央政府从国家和区域的整体利益出发进

行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

稳定和贯彻中央意志，“权控性”是财政专项资金运

作的一个典型特征。所谓权控性，从目的上讲，指

的是财政专项资金在设立上的专用性以及为了确

保专用性而设计的各种规则约束。与其他财政资

金不同，财政专项资金被上级权威主体戴上了各种

指定的“帽子”，规定了专门的用途，“严格体现着资

金拨付部门的意志”（周飞舟，2012）。高层政府针

对专项资金提出宏观目标并设定主要运作参数，通

过硬化权力约束的方式提升相应的供给能力，下级

政府必须在高层政府设定的行为框架内依据“契

约”订立的权力关系来细化落实专项资金，专项资

金需要“嵌入于科层制并服从于科层治理逻辑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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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李祖佩、钟涨宝，2022）。同时，从过程上讲，

权控性也指上层政府为了实现专项资金的有效运

作而不断细化的专业分工以及为了“兜底”下级主

体行为而设计的各种监管和控制机制。为了对接

专项资金，不同条块之间细分出专门化的协调和管

理机构，并以制度化的规则来限制彼此行为。以层

级控制层级、以权力限制权力是专项资金内嵌于科

层体制运作“土壤”中所表征出的必然属性。

另一方面，从我国现行运作的政府过程来看，

维护“一统的权威体制”貌似是高层政府尤其是中

央政府的事，地方政府尤其是越靠近基层的政府

更多关注的是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地方发展”

的事（周美多、颜学勇，2010）。对于下级政府来

说，再次通过“层级控制层级、权力限制权力”显然

无法跳出帕金森定律的怪圈，权控思维之外，市场

化运作成为科层主体跳出制度内耗、汲取运作效

率的一个可行性方向。当然，权控性和效率性并

不天然相悖：对权控的追求让专项资金运作有如

置入韦伯所构想的“精密仪器”中一般，严格的规

则约束和层级控制在设计之初恰恰是用来确保整

体的有效运转。但是，在这种对人格的理性假设

缺陷以及对规则和制度的过度强调下，高度集权

化、细分化和规则化设计虽意在理性和效率，却在

实际演进中异化为节制和低效，导致“无论是增加

人数还是增加正式组织和管理过程的层级，都会

导致低效率”状况的出现（布劳，2001）。这样，在

权控与效率所构建的张力空间内，拥有主体精神

的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运作框架上的选择并不统

一：或以权控为主，在封闭的科层体制内部严格依

照“条块”线条来配给和管理专项资金；或追求效

益至上，借助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对接市场机

制采用竞争的手段来获取专项资金的最优使用效

益；又或在中央政府总体性治理框架下，柔性使用

市场化运作工具，从而兼顾权威与经济、公平与效

率、规则与变通。如果将专项资金运作的目标（即

权控与效率）作为科层政府行为坐标轴的两个趋

向端的话，便能模拟刻画出我国财政专项资金运

作的理想类型（参见图 1）。

图1 “权控—效率”框架下财政专项资金运作的理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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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相关权力依据等级链条向基层政府延伸

时——伴随着地方发展情境、区域资源禀赋等具体

因素的加入——专项资金运作的效率属性不断被

强调。不过，在科层体制主导下所构建起的政府组

织关系中，由于信息和监管等难题的存在，加重了

上级主体对规则的依赖，条块化和规则化的思维或

主动或被动地充斥在地方政府决事过程之中，为获

取资金支持，下级政府说服上级的方式之一就是

“制定比上级要求更为繁杂的规则和条例”（史普

原，2015），这从另一方面又强化了资金运作的科层

特性，“去科层化”的效率导向以及“再科层化”的权

控导向并存于专项资金的运行过程之中。从而，在

实际运作中地方政府对专项资金的权控性和效率

性追求兼而有之，可能兼具几个理想角色的特征，

呈现不同类型结合的混合形态。

（二）从总体科层到完全市场：财政专项资金运

作的类型学分析

科层政府在财政专项资金运作过程中的价值

取向应当如何度量？如何更加精准地定位不同专

项资金的运作模式？“剩余控制权”理论提供了一个

可行的研究视角。财政专项资金自高层政府到使

用主体的运作过程主要涉及资金的分配、使用、管

理和检查等环节，相应的控制权也可以抽象为分配

拨付权、使用管理权、检查验收权三种权力，从权力

分配角度来看，这三种权力在不同府际间的分配便

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权控关系和互动类型，从而映照

不同专项资金运作模式（参见表1）。

运作类型

整体科层型

有限市场型

权力发包型

任务包干型

完全市场型

运作阶段

分配拨付

权威指派

因素分配

因素分配

竞争分配+因素分配

竞争分配

使用管理

科层控制

项目遴选制

项目招标制

项目制+市场化机制

市场化机制

检查验收

逐级责任

逐级验收

行政监管+社会监督

政府+市场协同监管

第三方社会力量

表1 财政专项资金运作的类型学划分

1.整体科层型

在科层治理中，固有的等级控制思想以及层级

控制权分配使得任何依靠科层体制条线运作的内

容都呈现出整体科层式的刚性逻辑。财政专项资

金承载着中央政府推进国家机器平稳运行的总体

性意志，其运作不得有失。在权控理念指导之下，

科层主体通过对制度和规则的强调来确保专项资

金的运作过程契合高层意志。为避免不同条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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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过于分散，基于权控性目标的上级政府便更会

加强对过程的控制和对规则的强调，从而将专项资

金置于一个“由上级严密控制的制度化体系中”（付

伟、焦长权，2015）。从具体运作过程来看，专项资

金的分配拨付权、使用管理权以及检查验收权都被

严格控制在高层政府手中，其既通过把控专项资金

目标设定等权力的方式来设置下级政府的行动框

架和发力方向，同时，又以检查验收权上收的策略

来兜底下级政府行为，保证专项资金的运作整体趋

于稳定，更好落实资金使用的权控性目标。

2.有限市场型

在有限市场型塑造的运作模式中，出于对资金

运作效率的追求以及对科层刚性的延展，诸如产权

交易等效率化思维以及与此对应的项目运作机制

被引入到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等环节中。但是，

科层治理模式中的等级控制思想以及等级权力支

配结构所引致的张力使得财政专项资金即使是以

项目制运作也并没有脱离科层体制的常规，专项资

金运作呈现出“有限市场”的结构特征。从具体运

作行为上来看，专项资金的分配拨付权仍被严格控

制在高层政府手中，但是，诸如地区资源禀赋、产业

发展基础、政策任务分配等地方治理情境中的具体

因素取代来自核心科层的“长官意志”成为高层政

府在分配过程中的主要参考。在使用管理环节，项

目运作思想引入财政专项资金使用及管理过程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科层体制的权控思维影响下，资

金项目并非采用竞争立项的方法来确立，取而代之

的是，资金使用主体采用预建项目库的方法来确

定：当专项资金由上级主体拨付后，下级政府从已

有的项目“资源库”中遴选出适合的项目，在纵向府

际间互动的过程中以有限介入的操作机制将项目

运作拉回到权控治理的轨迹上。在检查验收环节，

权控思维更加显性化，高层政府通过逐级责任制的

方式，层层审核、层层验收，同时配以审计部门共同

进行权威施压，压缩下级政府在此环节可能存在的

“变通”空间。

3.权力发包型

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存在着辽阔的行政范围和

漫长的空间距离，高层政府在行使某些控制权的时

候成本高昂，甚至力不从心，这为府际之间建立起

委托—代理关系留下合理空间。在考虑效率和成

本的基础上，作为委托方的高层政府会在设定财政

专项资金整体目标的基础上，将一定控制权发包给

作为代理方的下级政府，下级政府亦在效率思维影

响下，以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推进资金运作。在具

体运作行为上，专项资金的分配拨付权依然被高层

政府把控，其通过因素分配的方法将专项资金下达

至资金使用主体。而在使用管理环节，市场化、竞

争性工具被引入进来，相关控制权被发包到专项资

金使用主体手中，握有专项资金的下级政府以“招

投标”的方式来模糊条线秩序，选取更有竞争价值

的项目上马，以期获得专项资金使用的高效率状

态。不过，由于审核验收环节关乎资金运作目标是

否实现，是高层政府将下级政府拉回权控轨迹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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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环节，作为发包方的高层政府对此环节中下级政

府可能采取的作假行为尤为敏感，因为这意味着

“整批货物的质量有可能普遍存在问题（周雪光、练

宏，2012）”。所以，检查验收权又再次被高层政府

掌控，其通过建立层级严密的检查规则，以便保持

对资金使用主体的权控压力。

4.任务包干型

为了消除科层链条过长而导致的信息对接问

题以及委托—代理关系所引致的监管难题，握有专

项资金分配拨付等权力的上级政府以近似包干的

形式将专项资金分配至资金使用主体，后者可以自

行安排资金使用机制并承担相应的成本。在该类

型下，伴随着相关控制权的下放以及市场化、竞争

性思维依据权力线条的“洄溯”，高层政府对专项资

金的权控性逐渐隐去，专项资金运作的效率属性进

一步凸显。与权力发包型运作模式所不同的是，资

金申请和项目立项的竞争性前移到了专项资金的

分配拨付环节，下级政府可以通过展示绩效的方式

获取资金拨付主体的注意，从而在均等基础上争得

更多财政资源。在使用管理环节，除项目招投标制

之外，诸如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市场

化运作机制被运用进来。在检查验收环节，科层主

体通过信息共享与成果互认等方法与第三方社会

力量建立起协同监管机制，依靠第三方社会力量对

专项资金使用效果进行评价，有效减少验收环节的

管理和信任成本。

5.完全市场型

在对专项资金运作效率的强力追求下，高层政

府成为只关注任务执行结果的委托方，仅关注任务

是否依据“契约要求”达到预期成果，这种“只要结

果不问过程”的特点为代理方在体制外寻求激励空

间提供了可能（李祖佩、钟涨宝，2022）。因而，除确

定专项资金运作的整体目标以及对资金运作的结

果保有形式控制权外，其将剩余的控制权交给代理

方，以调动后者在财政资金运作过程中的积极性，

后者又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全方位引入市场化机

制，最大化提升专项资金各个环节的效率。具体来

看，在分配拨付环节，竞争性分配方式成为主要的

资金分配方式，那些收益更高的领域和项目将优先

获得更充裕资金的投入。在使用管理环节，诸如招

投标式、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资金合作等市场化

运作机制成为专项资金主要的使用及管理方式。

在检查验收环节，更具效益的第三方社会力量的监

督成为主要的检查验收方式。

从整体科层到完全市场，反映了我国政府在中

央财政集权体制下将专项资金运作分解为各种更

具专业性的技术治理过程。位于等级秩序中的科

层主体在上级权控性目标和下级效率性目标间进

行博弈，在摆动“利益天平”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倾斜的过程中展现出当代中国政府科层体制特有的

柔韧性特点。那么，诸种专项资金运作模式的划分是

否合理，各模式能否得到验证？接下来，本研究以脱

贫攻坚背景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例，具体分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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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专项资金运作模式以及运作效果。

三、财政专项资金运作模式的验证——

以扶贫专项资金运作为例

（一）脱贫攻坚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现更名为国家乡村振

兴局）发布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以及全

国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名单，在 22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范围内确立了全国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这

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自然条

件差、经济基础薄弱的偏远地区和城乡市场结构的

末梢（张兆曙，2023），难以享受到城市经济发展的

红利，无法通过市场化进程自然脱贫，因此，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成为推动地方扶贫工作的关键资源。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指由中央财政预算安

排的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贫困

人口生活质量，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而设立的专项资金。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由传统的

给物型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也主要投向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以及提升贫

困人口脱贫能力等方面。2017年 3月，由财政部联

合多部委印发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

法》（财农〔2017〕8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指出，

各省要积极创新资金使用机制，围绕脱贫攻坚总体

目标整合使用扶贫资金，形成合力；同时要求各省

根据《管理办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那么，面对中央层面出台的《管理办法》相关政

策要求，各省是如何回应的？是否存在如前所述的

模式划分？本研究将对此进行验证。

（二）政策回应：府际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运作

模式的实证展现

面对财政部以及多部委联合发布的《管理办

法》，各省结合本区域脱贫攻坚的具体情况制定

出相应的回应性政策。从归属省（区、市）来看，

国务院划定的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主要分布在全

国范围内的 2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同时，这

22个省（区、市）又在中央政府制定的《管理办法》

的要求之下，出台了各自的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据此，本研究通过各级政府官网、公报以及北大法

宝等数据库，收集了各省（区、市）所出台的扶贫资

金管理办法（参见表 2），系统梳理各省（区、市）的

扶贫资金运作类型。

通过前述理论层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判断一个

省级政府专项资金的运作模式可以从以下 3个节点

展开：

1.财政专项资金的分配与拨付环节，是依靠高

层政府行政性指令配置还是参考其他客观因素分

配，又或是市场化的分配方式。

2.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环节，是在科层

制下的等级化管理还是采用项目制管理，是自建项目

库还是项目申报制，又或是其他社会化运作机制。

3.财政专项资金的检查与验收环节，是科层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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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的层层责任制还是与第三方社会主体协同监管。

从而，本研究共构建出包含 3个树节点、11个
子节点在内的节点构成表（参见表 3）。在此基础

上，借助Nvivo质性分析软件，对 22个省（区、市）政

府出台的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进行文本信息的提取

与编码，考察不同省（区、市）在 3个树节点上的政策

行为，同时结合 11个子节点来具体划分不同省（区、

市）扶贫资金运作模式，编码过程示例参见表4。

通过对各省（区、市）扶贫政策文本的考察可以

发现，当具体到扶贫领域的财政专项资金运作时，

不同省（区、市）形成了模式各异的运作类型，有的

省（区、市）偏重科层控制，将专项资金使用权上收，

严格管理专项资金申报、使用及监督；有的省（区、

市）偏重任务发包，将拨付下来的专项资金依据政

策指示切割分块下达相应条块机构，仅对资金监管

提出要求；有的省（区、市）则偏重市场化的运作机

所属省（区、市）

安徽

甘肃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西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山西

陕西

四川

西藏

新疆

云南

重庆

政策名称

《安徽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甘肃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广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贵州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海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河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河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黑龙江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湖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湖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吉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江西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内蒙古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青海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山西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陕西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四川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西藏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年份

2016

2017

2017

2017

2016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文号

财农〔2016〕716号

甘财农〔2017〕41号

桂政办发〔2017〕42号

黔财农〔2017〕220号

琼府办〔2016〕324号

冀财农〔2017〕68号

豫财农〔2017〕216号

黑财发〔2017〕25号

鄂政办发〔2017〕91号

湘财农〔2017〕21 号

吉财农〔2017〕309号

赣财扶〔2017〕13号

内财农规〔2017〕11号

宁财（农）发〔2017〕637号

青财农字〔2017〕925号

晋财农〔2017〕124号

陕财办农〔2017〕57号

川财农〔2017〕102号

藏财农字〔2017〕161号

新财扶〔2017〕32号

云财农〔2017〕213号

渝财农〔2017〕145号

表2 22个省（区、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政策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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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模式

整体科层型

有限市场型

权力发包型

任务包干型

完全市场型

所属省（区、市）

—

广西、贵州、河北、江西、宁夏、青海、山西、新疆

甘肃、安徽、海南、河南、湖南、黑龙江、吉林、四川、云南、重庆

湖北、内蒙古、陕西、西藏

—

数量

—

8

10

4

—

表5 我国各省（区、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运作模式划分

注：标“—”表示该项内容为空。

制，将财政资金以竞争立项的方式进行分配。最

终，本着重整体而不拘于单一的思路，本研究在总

体上区分出 22个省（区、市）所属的运作模式（参见

表5），基本验证了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树节点

资金分配与拨付

资金使用与管理

结果检查与验收

子节点

行政分配

因素分配

竞争分配

科层运作

项目遴选

项目发包

社会化运作

层级上报

分级责任

协同监管

市场化监管

表3 节点构成表

政策文本

《河北省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管理

办法》

参考点

资金分配参考贫困人口规模及比例、农村人均纯收入、

地方人均财力等因素进行分配

县级财政部门收到上级资金后，及时通知同级主管部

门，同级主管部门从项目库中选取项目

各级主管部门负责资金和项目使用管理、监督检查工

作，按照权责对等原则落实监管责任

子节点

因素分配

项目遴选

分级责任

树节点

分配与拨付

使用与管理

检查与验收

归属类型

有限市场型

表4 编码过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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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权控还是效率——基于熵权-TOPSIS

法的专项资金运作效果评价

（一）评价体系构建

哪种模式更能发挥专项资金改善民生、促进公

平、推动发展的治理愿景？接下来，本研究对各省

（区、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运作成效进行综合评

价，具体描绘各资金运作模式的现实效果。

本研究从结果导向—扶贫成效以及过程导

向—资金使用两个维度出发，遵循系统性、准确性、

操作性等构建原则，构建出包含贫困削减、条件改

善、资金利用、负面违规等四项一级指标，并在此基

础上结合现有数据构造出贫困削减率、负面违规

率、名义资金利用率等六项二级指标，评价体系及

指标说明参见表6。

目标

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运作效果评价

维度

结果维度

过程维度

一级指标

贫困削减

条件改善

资金利用

负面违规

二级指标

贫困削减率

（X1）

贫困发生率降幅

（X2）

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X3）

最低生活保障增长率

（X4）

名义资金利用率

（X5）

综合违规率

（X6）

指标说明

（统计期期初贫困人

口－期末贫困人口）/期

初贫困人口

统计期初贫困发生率－

期末贫困发生率

统计期内年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率/统计年数

统计期内年均最低生活

保障增长率/统计年数

每人口脱贫所用专项资

金量（统计期内贫困人

口总量/统计期内中央下

达该省资金总量）

整体违规率=抽审发现

的在各环节存在的违规

额/抽审总额

属性

效益型指标

效益型指标

效益型指标

效益型指标

效益型指标

成本型指标

表6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运作成效评价体系

在各项指标中，贫困削减、条件改善、资金利用

等属于效益型指标，其特征为越大越好；负面违规

属于成本型指标，其特征为越小越好。需要指出的

是，诸如贫困人口、资金数量等指标受各省（区、市）

经济体量、人口规模等地域性因素影响，不便于对

不同省（区、市）展开截面分析，故本研究各二级指

标皆借助边际思维来考察不同省（区、市）间每一经

济要素的投入所引致的效用变化，着重剔除不同省

（区、市）自身人口、区位等因素所带来影响。

（二）数据来源

通过查询国家统计局、国家财政部、国家审计

署以及各省（区、市）政府官网发布的统计公告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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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同时参考《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21》《中国扶

贫开发年鉴 2021》等权威资料，获取各项具体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藏和新疆在国家审计署组织

的四次审计中均未被抽审，相关审计数据缺失，故

本研究在对各省（区、市）扶贫资金运作情况进行

评价时剔除二者数据，针对余下 20个省（区、市）展

开分析。鉴于数据获取难度，本研究将负面违规

指标的相关数据获取及计算过程进行展示。

负面违规指标主要是考察各省（区、市）扶贫资

金从分配、使用到验收的各个环节所出现的违规情

况。为推进各省（区、市）专项资金高效利用，国家

审计署自 2016年起，采用抽审的方式连续 4年发布

针对各贫困地区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公告（参

见表 7），同时将抽审发现的各地区违规情况进行公

布。由于审计署相关数据以整体形式公布，故本研

究以资金的综合违规率进行后续相关指标计算及

效果评价。

名称

《审计署关于40个县财政扶贫资金的

审计结果》

《158个贫困县扶贫审计结果》

《145个贫困县扶贫审计结果》

《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和资金审计结果》

文号

2016年第7号公告

2017年第6号公告

2018年第46号公告

2019年第6号公告

审计区间

2013—2015

2016

2017

2017—2018

被审计县数量/个

40

158

145

52

被审计资金总额/亿元

50.13

336.17

625.85

106.38

表7 扶贫资金审计结果公告

结合审计署审计公告，采用单位年度内抽审发

现的该省违规资金总额除以该年度抽审总额的方

式计算出各省（区、市）2013年—2018年专项资金运

作违规情况的面板数据（参见表8）。

前述内容展示了负面违规指标的数据获取过

程。接下来，根据表 6中“指标说明”所列出的其余

指标计算方式，分别计算出 20个省（区、市）贫困削

减、条件改善、资金利用等指标的具体数值，并最终

汇总成为各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运作成效评价指

标具体数值表（参见表9）。

（三）基于熵权-TOPSIS 法的专项扶贫资金运

作效果评价

在获取各指标相应数据后，本研究采用熵权-
TOPSIS法针对各省（区、市）专项扶贫资金运作综合

效果展开评价。熵权-TOPSIS法主要用来对一个拥

有多项指标的对象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其原理是在虚

拟一个由各项指标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分别构成的正

负理想解的基础上，确定评价对象距离正负理想解的

欧氏距离，并由此计算出各评价对象对正理想解的相

对接近程度，从而确定出各评价对象的优先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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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在信息论中，熵表示能够从一组不确定的事物

中提取的信息量的多少。熵值越大，表示系统越混

乱和不稳定，信息量越少，相应的指标权重就越小；

反之，熵值越小，表明该指标权重越大。

对评价体系m个评价样本和 n个评价指标中第

i个对象的第 j个指标取值为Xij，从而构造出判断矩

阵X=( )Xij
m × n（i=1,2,⋯,m；j=1,2,⋯,n）。

省（区、

市）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13—2015

违规总额/

万元

23198.5

917.26

—

3695.42

734.61

—

—

2469.14

161.57

1214.57

—

230.27

638.65

11683

—

2433.94

—

1179.84

297.58

—

—

—

抽审

违规率/%

4.63

0.18

0.74

0.15

0.49

0.03

0.24

0.05

0.13

2.33

0.49

0.24

0.06

2016

违规总额/

万元

15341.45

14988.07

8251.02

4128.02

10128.87

19323.44

6951.27

5338.25

29255.69

44118.76

22561.05

2027.33

59036.77

31419.13

21805.82

57595.93

—

15487.61

21876.18

8457.19

22366.18

—

抽审

违规率/%

0.46

0.45

0.25

0.12

0.30

0.57

0.21

0.16

0.87

1.31

0.67

0.06

1.76

0.93

0.65

1.71

0.46

0.65

0.25

0.67

2017

违规总额/

万元

5757.63

7279.91

1053.63

9032.46

1275.67

405.75

44988.33

4189.52

7916.65

8260.87

145529.3

1013.75

18213.6

62814.52

28750.17

9279.33

—

3791.01

11151.14

12122.17

—

—

抽审

违规率/%

0.09

0.12

0.02

0.14

0.02

0.01

0.72

0.07

0.13

0.13

2.33

0.02

0.29

1.00

0.46

0.15

0.06

0.18

0.19

2017—2018

违规总额/

万元

—

—

7136.5

6276.55

13551.7

5668.45

21530.54

—

2884.22

—

—

75235.27

—

—

—

—

—

—

—

—

—

—

抽审

违规率/%

0.67

0.59

1.27

0.53

2.02

0.27

7.07

平均

综合

违规

率/%

1.73

0.25

0.31

0.40

0.44

0.37

0.98

0.24

0.33

0.56

1.50

1.80

0.72

1.42

0.55

0.78

—

0.25

0.30

0.22

0.67

—

表8 2013年—2018年各省（区、市）专项扶贫资金运作违规情况

注：标“—”表示该省未被抽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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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各指标权重过程中，由于各指标测度值

的单位、量纲和数量级不同，无法进行直接比较，需要

对决策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也称无量纲化处理）。

对于各效益型指标，其归一化处理公式为：

X '
ij = Xij - X min

j

X max
j - X min

j

（1）

对于各成本型指标，其归一化处理公式为：

X '
ij = X max

j - Xij

X max
j - X min

j

（2）

式中：Xij表示原矩阵中的指标值；X '
ij为归一化

处理后的指标值；X max
j 以及 X min

j 分别为同一指标下

所有样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经归一化处理后得到

新的判断矩阵X'。接下来，本研究根据熵值法的具体

内容进行权重计算，具体计算过程和公式如下。

第一步，确定各指标所占比重，即指标变异度

Pij = X '
ij

∑
i = 1

m

X '
ij

（3）

第二步，计算各指标熵值

Ej = -K∑
i = 1

m

Pij lnPij （4）

省（区、市）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贫困削减

X1

51.06

41.96

55.40

36.86

48.08

53.31

49.19

38.55

48.49

42.02

39.77

54.66

59.82

38.73

39.51

36.24

44.29

36.13

39.63

40.94

X2

9.9

10.6

5.8

7.4

9.4

7.1

7.6

6.0

8.4

8.7

8.1

11.2

3.9

7.5

10.3

11.5

9.5

12.0

6.9

7.3

条件改善

X3

10.9

11.4

10.9

10.3

10.6

11.0

11.4

10.7

9.5

11.2

11.2

10.0

11.2

11.2

10.9

11.1

10.6

11.1

10.0

10.7

X4

9.18

8.46

7.05

4.16

3.87

6.67

10.07

8.36

6.35

9.95

14.94

5.70

7.51

9.27

5.08

7.75

9.02

8.07

12.35

10.06

资金利用

X5

99.12

39.7

38.7

13.46

47.08

97.41

71.53

102.16

54.6

86.19

30.44

12.88

30.05

36.43

76.57

69.21

54.85

53.65

20.16

15.88

负面违规

X6

1.73

0.25

0.31

0.40

0.44

0.37

0.98

0.24

0.33

0.56

1.50

1.80

0.72

1.42

0.55

0.78

0.25

0.30

0.22

0.67

表9 各省（区、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运作成效评价指标数值表

注：考虑到数据获取难度及国家官网统计习惯等因素，表中整体违规率相关统计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3年—2018年，其

余指标统计数据的时间跨度则尽量靠近2016年—2020年的时间区间。囿于篇幅限制，本研究仅将负面违规相关统计数据的

计算过程进行展示，其他数据计算过程可联系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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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计算各指标权重

Wj = 1 - Ej

∑
j = 1

n ( 1 - Ej)
（5）

式中：Pij表示第 i个评价数据对第 j项指标的贡

献度；Ej为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K = 1
lnn；Wj为第 j项

指标的权重。

根据以上熵权法计算过程及公式，本研究得到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运作效果的各项评价指标权重。

在确定各二级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采用累加的方式

确定所构建评价体系中各一级指标权重（参见表

10），进而确定整个评价体系的权重分配。

目标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运作成效评价

维度

结果导向——扶贫成效

63.636%

过程导向——资金使用

36.364%

一级指标

贫困削减39.011%

条件改善24.625%

资金利用24.162%

负面违规12.202%

二级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权重

29.104%

9.907%

8.253%

16.372%

24.162%

12.202%

表10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运作成效评价体系权重分配

2.评价结果分析

在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

TOPSIS法对各省（区、市）扶贫资金运作效果进行综

合评价。

第一步，由矩阵X'与熵权法求得的各指标权重

Wj相乘，得到加权决策矩阵Z。

Z = ( Zij) m × n = (Wj × X ') m × n （6）
第二步，确定正理想解Z+和负理想解Z-。正理

想解由加权决策矩阵Z中各项指标的最大值构成，负

理想解由加权决策矩阵Z中各项指标的最小值构成。

Z+ = ( z+1 , z+2 ,⋯, z+n ) （7）
Z- = ( z-1 , z-2 ,⋯, z-n ) （8）

式中：z+j = max{ }z1j, z2j,⋯, zmj ;
z-j = min{ }z1j, z2j,⋯, zmj ( j = 1, 2,⋯,n )。

第三步，计算评价指标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D+
j = ∑

j = 1

n ( Z+ - Zij)2) （9）

D-
j = ∑

j = 1

n ( Z- - Zij)2 （10）

式中：D+
j 表示第 j个指标与正理想解 z+j 的距离，

D-
j 表示第 j个指标与负理想解 z-j 的距离。

第四步，计算各样本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Ci。

相对贴近度越大，表明该样本综合评价位次越靠前。

Ci = D-
j

( D+
j + D-

j ) （11）

根据以上 TOPSIS综合评价法的具体过程和公

式，本研究计算得出 20个省（区、市）在扶贫资金运

作效果上的综合排名，评价结果参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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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型

任务包干型

权力发包型

有限市场型

平均贴近度-Ci

0.5030

0.4459

0.4431

排名

1

2

3

表12 各财政专项资金运作模式效果综合排名

在获取各省（区、市）相对贴近度 Ci的基础上，

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根据各省（区、市）所归属的专

项资金运作模式求出各模式的平均贴近度-Ci，从而

获取各专项资金运作模式在扶贫领域的最终效果

排名（参见表12）。

当然，为进一步评价不同模式在权控以及效率

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利用各指标权重以及TOPSIS计
算公式，分别得出各模式在资金运作结果维度以及

资金运作过程维度上的得分位次（参见表 13），从而

更加直观地判断不同运作模式在权控性和效率上

的相对表现。

省（区、市）

安徽

河北

江西

重庆

内蒙古

湖南

河南

湖北

陕西

黑龙江

海南

贵州

山西

云南

甘肃

广西

青海

宁夏

四川

吉林

正理想解距离D+j
0.1588

0.1834

0.1887

0.2481

0.2297

0.2398

0.2899

0.2468

0.2502

0.2698

0.3158

0.2998

0.2936

0.3244

0.3353

0.3323

0.3461

0.3449

0.3427

0.4101

负理想解距离D-j
0.3416

0.3215

0.2684

0.3196

0.2839

0.2660

0.2856

0.2304

0.2238

0.2190

0.2469

0.2256

0.2071

0.2150

0.2100

0.1993

0.1863

0.1550

0.1405

0.1219

相对贴近度Ci
0.6827

0.6368

0.5872

0.5630

0.5539

0.5259

0.4963

0.4829

0.4721

0.4489

0.4388

0.4294

0.4136

0.3986

0.3851

0.3748

0.3499

0.3101

0.2907

0.2291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表11 各省（区、市）扶贫资金运作效果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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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2可以看到，在扶贫领域中任务包干型的

运作模式所产生的综合运作效果最好，权力发包型

次之，有限市场型排在最后，这一排序位次与市场

化运作机制的涉入程度基本呈现出正向相关性。

从得分情况来看，权力发包型和有限市场型二者得

分极为相近，这表明在扶贫领域，这两种模式的资

金运作效果大体一致。

对各模式资金运作结果和资金使用过程进行

考察可以发现，在以结果为导向的扶贫效果维度，

任务包干型的运作模式排名最高，权力发包型和有

限市场型运作模式排名稍后，这表明任务包干型作

为分权程度较高的运作模式在效率性方面的表现

更好，上级政府通过以权控换效率的方式，将相关

运作权力下放给下级政府以刺激后者行动，后者则

在自主空间内综合采用市场化、竞争性机制来推进

扶贫资金运作效果，从而以更高的效率完成脱贫攻

坚工作。但在以过程为导向的资金使用维度，这一

排名位次恰好相反，权力发包型以及有限市场型两

种分权程度较低的资金运作模式表现更好，任务包

干型则排名最后，反映出权力发包型以及有限市场

型运作模式所具有的强规制性特点，其通过对制度

和规则的强调以压缩下级政府行为空间，确保资金

运作契合高层意志，是较为稳健的资金运作模式。

结合各模式归属数量可以发现，归属于权力发

包型的省（区、市）最多，归属于任务包干型的省

（区、市）最少，反映出多数地方政府在扶贫过程中

更倾向于对工作规范性的追求。那么，为什么会出

现综合效果最好的任务包干型资金运作模式，其归

属省（区、市）数量反而最少的悖反现象呢？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面对史无前例的脱贫重任，中央

政府下达了最为严格的扶贫工作指示，要求各级

政府层层落实责任，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

扶贫。同时规定脱贫攻坚任务重的省市区一把

手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在问责追

责的高压态势下，地方政府极力避免在政策执行

过程中出现过失，选择较为稳健的运作模式来减

少扶贫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偏向对资

金运作权力把控的权力发包型以及有限市场型运

作模式成为在“避责”行为和“维稳”逻辑主导下地

方主政者的理性选择。

五、结论与进一步探讨：在权控与效率之

间的平衡

如何提高财政资源使用效率，提升科层政府各

类专项资金运作能力，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

重要作用。本研究以财政专项资金运作的模式划

所属类型

任务包干型

权力发包型

有限市场型

结果导向——扶贫效果维度

平均贴近度

0.810016

0.201824

0.208834

排名

1

3

2

过程导向——资金使用维度

平均贴近度

0

0.987252

0.206517

排名

3

1

2

表13 不同维度下各模式得分位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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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及效果评价为主要研究内容，采用宏观视角规

范化理论构建与微观视角实证案例研究相结合的

方式，具体探析了专项资金运作的模式划分和运作

效果。

研究发现，在扶贫领域中，并不存在整体科层

型以及完全市场型这两种极端性分布，多数省（区、

市）归属为有限市场型以及权力发包型运作模式。

在各种运作模式中，偏向市场化运作的任务包干型

所取得的扶贫效果最好，脱贫攻坚任务推进更为有

力，但在资金使用过程方面其表现欠佳，资金运作

的负面违规问题较为严重。而偏向科层控制的有

限市场型以及权力发包型运作模式则表现出较为

稳健的特征，虽然在资金运作结果维度上略有逊

色，但在资金使用以及管理维度上，这两种模式都

取得了一定效果。结合各模式归属数量，研究发现

在扶贫领域中存在着运作效果与偏好选择相悖反

的现象，即综合运作效果较好的任务包干型其归属

数量最少，而有限市场型和权力发包型等偏稳健性

的运作模式归属数量反而最多。究其原因，可能是

多数地方政府在面对脱贫攻坚等高层政府注意力

高度关注的重点任务时，选择权控性更强的资金运

作模式来实现对自身及下属失序行为的规避，反映

出多数地方政府在高压问责下表现出“维稳”偏好，

倾向对稳健性资金运作模式的选择。另外，研究还

表明财政专项资金运作效果受到过程和结果两个

维度的综合影响。在合理的分权临界点内，效率因

素的介入可以有效提升资金运作效果。但是，一旦

这一合理限度被突破，权控换来的便不是效率，而

可能是下级政府在规制解绑后的诸如挪用、盗用等

失序行为，从而消解专项资金运作效果，这从任务

包干型运作模式在过程维度略逊的表现中便可见

一斑。继续分权下去，必然会导致对效率的无限追

逐而遭到“反噬”，从而造成非效率的后果。

综合看来，专项资金运作的权控性与效率性俱

佳的状态是一种理想的运作状态，目前并不存在一

种既成的资金运作模式能够同时实现二者最优。

当然，这是我国政府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在这一

过程中，科层政府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1.综合地域治理情境，在渐进改革中寻找权控

与效率的平衡区间

地域治理情境的复杂性是导致不同地区专项

资金运作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要想实现权

控与效率的平衡，不同地方政府需要在综合区域发

展任务、政策历史沿革、经济产业基础等综合因素

的基础上，渐进发力，循序推进专项资金拨付、管

理、验收等环节的改革。具体来看，对于归属为有

限市场型的河北、广西等省（区、市）以及归属为权

力发包型的吉林、四川等省（区、市）来说，要实现资

金运作效率的提升，应当在综合区域治理中多方面

情境的基础上，采取范围试点、试错调适的方式将

竞争立项、政府购买、第三方社会力量监管等手段

引入到专项资金的运作过程中来，以扩大市场化机

制摄入程度的方式扩展运作模式的可行区间。而

对于湖北、陕西等归属为任务包干型的省（区、市）

来说，市场机制的摄入已无法为其带来运作效率的

提升，资金使用过程的负面违规情况凸显出对资金

运作行政监管的迫切需求，加强对资金运作的权力

把控是其未来的发力方向。

2.合理引入市场化机制，在规制基础上推动专

项资金的效率化运作

市场化机制的引入能够有效激发科层体制在

资金运作方面的体制活力，是提升专项资金效率化

31



财政管理

地方财政研究2024年第 4期

运作的主要发力方向。但也应当注意，偏向市场性的

资金运作机制往往需要一定的制度性约束和规则保

障，以防止其向“失序”倾斜。政府和市场是两个天然

对立的主体，一方代表着规则和秩序，另一方则象征

着自主和分化，理想的财政专项资金运作模式应当是

在市场化机制与适当行政干预所构成的张力空间内

实现平衡，从而达到权控性与效率性的耦合，在提升

过程规范性和结果效率性的过程中，结合科层权控和

市场自主来自由缔结契约，从而保证资金运作契合科

层意志的同时，又为地方政府留出一定的灵活空间，

让后者能够自主、积极地运转。

3.推进对等性权责界定，在均衡基础上推进专

项资金的长期化运作

不同资金运作模式代表着不同形式的财权与事

权的组合，展现出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和对资金

运作效果革新的尝试。对于具有利己动机的政府组

织来说，其存在着“追权弃责”的天然倾向，这种倾向

使得下级政府在向上索取专项资金运作权力的同时，

尽可能降低自己承担的责任，从而导致权责失衡状态

的出现。正是这种失衡状态的存在为下级政府在资

金运作过程中挪用、盗用等行为留下变通空间。因

此，应当在坚持权责对等、主体明确、加强监督等原则

的基础上，以动态均衡的思维推进权责界定和规则构

建，最大程度缩减府际间讨价还价的空间，使专项资

金运作更加规范化和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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